《仁化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2025年版）》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做好仁化县声环境保护工作，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声环境，我县印发了《仁化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2025年版）》（以下简称《区划方案》），现将《区划方案》相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3年12月《仁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仁化县中心城区范围、土地利用及城市综合交通等规划方面较《仁化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有较大的变动，影响城市声环境质量的要素均有明显改变。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环办便函〔2023〕98号）要求，《仁化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仁府〔2022〕19号）已不适应当前声环境管理工作的需求，亟须以中心城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开展调整工作。

二、目标和任务
以《仁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基础，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等规定，结合仁化县中心城区实际，制定《区划方案》。

《区划方案》的区划范围为仁化县中心城区的规划范围。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仁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实施，仁化县中心城区范围、土地利用及城市综合交通等规划内容较原城市总体规划有较大的变动，《仁化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仁府〔2022〕19号）的规划基础已发生重大改变，通过科学修订声环境功能区，可以为我县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和布点提供扎实基础，有利于切实维护区划和执法管理的严肃性，有效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程度和范围，不断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
四、制定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二）《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
（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环办便函〔2023〕98号）；
（四）《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五）《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六）《仁化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仁府〔2022〕19号）；
（七）《仁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五、区划原则
（1）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提高声环境质量，保障居民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

（2）以中心城区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指导，重点考虑中心城区近期建设规划和用地现状，按照规划用地性质、用地现状、声环境质量现状和现状声环境功能区，科学划定声环境功能类别。

（3）遵循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有利于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4）依据区划方法确定各个区划单元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用地现状与城市总体规划用途相差较大的区域，以用地现状作为依据。对相同类型区划单元，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应保持一致。

（5）交通干线建设规划未实施前按照当前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管理，规划实施后实时调整为4类区。

（6）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要充分考虑城市生态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利用城市行政区划及自然地貌，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实施。

（7）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坚持以宏观控制为主，宜粗不宜细，宜大不宜小。
六、主要内容
《区划方案》分为区划范围、区划依据、声环境功能区分类、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执行标准、区域说明、附图等内容。随着城市规划的逐步实现，原则按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的频率及时调整声环境功能区。

《区划方案》没有划定0类和1类声环境功能区。仁化县2、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总面积12.82km2。其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11.06km2，占比为86.24%；3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1.76km2，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13.76%。4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交通干线及特定路段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区域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其中城市主干道总长56.26km，城市次干道总长15.31km。

《仁化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2025年版）》以《仁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基础进行调整修订。由于中心城区的范围、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城镇开发边界线等有较大的变化，本次区划调整修订后，仁化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有一定变化，主要包括：一是中心城区范围有调整，声功能区划面积增加1.49km²；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中城市建设用地有较大的变化，修编方案将面积较大的林地、农田等不可建设用地调出声功能区，将中心城区范围内较大的建设用地斑块调入；三是2类区面积增加1.78km²，3类区面积减少0.28km²。四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有局部的调整，4类区以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图的交通干线为基础，划为4类区的道路相应调整。


